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調裁字第39號
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共      同

非訟代理人  陳儀文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確認原告甲○○(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Z000000000)、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

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與被告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

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間之親子關係不存

在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甲○○、丙○○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甲○○與丙○○(以下合稱原告)為夫

妻，婚後育有丁○○(民國00年00月00日生)及戊○○(00年0

月00日生)，因甲○○之胞妹己○○○於63年8月間未婚產下

被告乙○○，當時己○○○年僅22歲，為保護己○○○之名

譽及未來生活，原告、己○○○與當時接生之醫生商量，將

被告之出生證明生母記載為「丙○○」、出生年月日改為

「63年10月27日」，使他人以為被告與原告所生之女丁○○

為雙胞胎姊妹，並由原告與被告同住至被告滿月，至己○○

○坐月子結束後，己○○○與被告即遷居他處，由己○○○

親自將被告扶養長大，被告亦知悉其與己○○○之真實血緣

關係，現原告與己○○○年歲均高，希望法律上親子關係與

事實上血緣關係相符，為此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親子關係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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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。

二、被告答辯：被告確實不是原告所生之女，對於本件請求及兩

造間親緣鑑定報告均無意見，願與原告合意聲請法院裁定。

三、就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，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

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；當事人就不

得處分之事項，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

之有無不爭執者，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；此為家事事件法

第67條第1項及第33條第1項所明定。經查：

　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臺北市戶籍登記簿、戶籍謄

本、柯滄銘婦產科基因飛躍生命科學實驗室親緣DNA鑑定報

告書及兩造過往生活照為憑。依上開資料，兩造於113年6月

4日共同進行DNA鑑定，鑑定結果可排除甲○○與被告、丙○

○與被告之親子關係(本院卷第19至22頁)，可證被告非丙○

○受胎所生，被告與甲○○亦不具有真實血緣關係，是兩造

戶籍登記被告為甲○○、丙○○所生之女，與事實不符，原

告提出本件確認訴訟，具有法律上之利益。又被告於69年7

月9日就讀國小前即遷出原告戶籍(本院卷第23頁)，之後被

告與己○○○同住在臺北市信義區(本院卷第15、59頁)，並

就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而原告係

於70年4月24日遷入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(本院卷

第23頁)，原告之女丁○○則就讀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

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足信被告自幼即未與原告同住，兩造間

應無成立事實上收養關係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，故兩造合

意聲請本院裁定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

許。

四、訴訟費用，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，惟敗訴人之行為，按當時

之訴訟程度，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，法院得酌量情

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，此為家事事件法第

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1條第2款所明定。本件原

告之請求雖有理由，然兩造間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不符之

結果，非可歸責於被告，被告應訴乃防衛權利所必要，為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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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前述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。

五、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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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      同
非訟代理人  陳儀文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確認原告甲○○(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、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與被告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甲○○、丙○○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甲○○與丙○○(以下合稱原告)為夫妻，婚後育有丁○○(民國00年00月00日生)及戊○○(00年0月00日生)，因甲○○之胞妹己○○○於63年8月間未婚產下被告乙○○，當時己○○○年僅22歲，為保護己○○○之名譽及未來生活，原告、己○○○與當時接生之醫生商量，將被告之出生證明生母記載為「丙○○」、出生年月日改為「63年10月27日」，使他人以為被告與原告所生之女丁○○為雙胞胎姊妹，並由原告與被告同住至被告滿月，至己○○○坐月子結束後，己○○○與被告即遷居他處，由己○○○親自將被告扶養長大，被告亦知悉其與己○○○之真實血緣關係，現原告與己○○○年歲均高，希望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上血緣關係相符，為此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被告確實不是原告所生之女，對於本件請求及兩造間親緣鑑定報告均無意見，願與原告合意聲請法院裁定。
三、就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，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；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，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，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；此為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及第33條第1項所明定。經查：
　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臺北市戶籍登記簿、戶籍謄本、柯滄銘婦產科基因飛躍生命科學實驗室親緣DNA鑑定報告書及兩造過往生活照為憑。依上開資料，兩造於113年6月4日共同進行DNA鑑定，鑑定結果可排除甲○○與被告、丙○○與被告之親子關係(本院卷第19至22頁)，可證被告非丙○○受胎所生，被告與甲○○亦不具有真實血緣關係，是兩造戶籍登記被告為甲○○、丙○○所生之女，與事實不符，原告提出本件確認訴訟，具有法律上之利益。又被告於69年7月9日就讀國小前即遷出原告戶籍(本院卷第23頁)，之後被告與己○○○同住在臺北市信義區(本院卷第15、59頁)，並就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而原告係於70年4月24日遷入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(本院卷第23頁)，原告之女丁○○則就讀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足信被告自幼即未與原告同住，兩造間應無成立事實上收養關係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，故兩造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，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，惟敗訴人之行為，按當時之訴訟程度，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，此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1條第2款所明定。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，然兩造間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不符之結果，非可歸責於被告，被告應訴乃防衛權利所必要，為此依前述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。
五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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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     同
非訟代理人  陳儀文律師
被      告  乙○○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確認原告甲○○(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    Z000000000)、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
    編號：Z000000000)與被告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
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甲○○、丙○○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甲○○與丙○○(以下合稱原告)為夫妻，婚
    後育有丁○○(民國00年00月00日生)及戊○○(00年0月00日生)
    ，因甲○○之胞妹己○○○於63年8月間未婚產下被告乙○○，當時
    己○○○年僅22歲，為保護己○○○之名譽及未來生活，原告、己
    ○○○與當時接生之醫生商量，將被告之出生證明生母記載為
    「丙○○」、出生年月日改為「63年10月27日」，使他人以為
    被告與原告所生之女丁○○為雙胞胎姊妹，並由原告與被告同
    住至被告滿月，至己○○○坐月子結束後，己○○○與被告即遷居
    他處，由己○○○親自將被告扶養長大，被告亦知悉其與己○○○
    之真實血緣關係，現原告與己○○○年歲均高，希望法律上親
    子關係與事實上血緣關係相符，為此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親子
    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被告確實不是原告所生之女，對於本件請求及兩
    造間親緣鑑定報告均無意見，願與原告合意聲請法院裁定。
三、就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，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
    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；當事人就不
    得處分之事項，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
    之有無不爭執者，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；此為家事事件法
    第67條第1項及第33條第1項所明定。經查：
　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臺北市戶籍登記簿、戶籍謄本
    、柯滄銘婦產科基因飛躍生命科學實驗室親緣DNA鑑定報告
    書及兩造過往生活照為憑。依上開資料，兩造於113年6月4
    日共同進行DNA鑑定，鑑定結果可排除甲○○與被告、丙○○與
    被告之親子關係(本院卷第19至22頁)，可證被告非丙○○受胎
    所生，被告與甲○○亦不具有真實血緣關係，是兩造戶籍登記
    被告為甲○○、丙○○所生之女，與事實不符，原告提出本件確
    認訴訟，具有法律上之利益。又被告於69年7月9日就讀國小
    前即遷出原告戶籍(本院卷第23頁)，之後被告與己○○○同住
    在臺北市信義區(本院卷第15、59頁)，並就讀臺北市信義區
    吳興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而原告係於70年4月24日遷
    入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(本院卷第23頁)，原告之女丁○
    ○則就讀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足信
    被告自幼即未與原告同住，兩造間應無成立事實上收養關係
    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，故兩造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確認親子
    關係不存在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，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，惟敗訴人之行為，按當時
    之訴訟程度，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
    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，此為家事事件法第51
   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1條第2款所明定。本件原告
    之請求雖有理由，然兩造間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不符之結
    果，非可歸責於被告，被告應訴乃防衛權利所必要，為此依
    前述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。
五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調裁字第39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
            丙○○



共      同
非訟代理人  陳儀文律師
被      告  乙○○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確認原告甲○○(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、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與被告乙○○(女，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)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甲○○、丙○○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甲○○與丙○○(以下合稱原告)為夫妻，婚後育有丁○○(民國00年00月00日生)及戊○○(00年0月00日生)，因甲○○之胞妹己○○○於63年8月間未婚產下被告乙○○，當時己○○○年僅22歲，為保護己○○○之名譽及未來生活，原告、己○○○與當時接生之醫生商量，將被告之出生證明生母記載為「丙○○」、出生年月日改為「63年10月27日」，使他人以為被告與原告所生之女丁○○為雙胞胎姊妹，並由原告與被告同住至被告滿月，至己○○○坐月子結束後，己○○○與被告即遷居他處，由己○○○親自將被告扶養長大，被告亦知悉其與己○○○之真實血緣關係，現原告與己○○○年歲均高，希望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上血緣關係相符，為此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被告確實不是原告所生之女，對於本件請求及兩造間親緣鑑定報告均無意見，願與原告合意聲請法院裁定。
三、就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，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；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，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，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；此為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及第33條第1項所明定。經查：
　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臺北市戶籍登記簿、戶籍謄本、柯滄銘婦產科基因飛躍生命科學實驗室親緣DNA鑑定報告書及兩造過往生活照為憑。依上開資料，兩造於113年6月4日共同進行DNA鑑定，鑑定結果可排除甲○○與被告、丙○○與被告之親子關係(本院卷第19至22頁)，可證被告非丙○○受胎所生，被告與甲○○亦不具有真實血緣關係，是兩造戶籍登記被告為甲○○、丙○○所生之女，與事實不符，原告提出本件確認訴訟，具有法律上之利益。又被告於69年7月9日就讀國小前即遷出原告戶籍(本院卷第23頁)，之後被告與己○○○同住在臺北市信義區(本院卷第15、59頁)，並就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而原告係於70年4月24日遷入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(本院卷第23頁)，原告之女丁○○則就讀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(本院卷第52頁)，足信被告自幼即未與原告同住，兩造間應無成立事實上收養關係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，故兩造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，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，惟敗訴人之行為，按當時之訴訟程度，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，此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1條第2款所明定。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，然兩造間法律上親子關係與事實不符之結果，非可歸責於被告，被告應訴乃防衛權利所必要，為此依前述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。
五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

